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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信息学院校内兼课教师兼课审批表
	姓  名
	
	部  门
	
	职  务
	

	职  称
	
	是否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
	
	教师资格证
课程类别
	

	学
历
教
育
	起止时间
（年月）
	毕业学校
	所学专业
	学历
	学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拟
授
课
程
	课程名称
	授课班级
	总学时
	周学时
	周学时合计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申请人所在部门审查意见
	

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
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	教学质量管理处审查意见
	

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
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教务处审批意见
	

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
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校务会终审意见
	

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
注：1.首次兼课申请须同步提交学历、学位、职称和高校教师资格证等相关证书复印件。审核通过后由教务处统一存档。  
2.本表一式两份，完成审批后分别交课程承担单位和教务处存档。 
